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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6231        证券简称：新力新材         主办券商：西部证券 

 

浙江新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

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相关规定及《挂牌公司股票

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

公司融资》（股转系统公告〔2016〕63 号）等有关规定，浙江新力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力新材”）董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

项核查，并编制《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力新材共计股票发行 1 次，为其 2016 年 11 月 10 日

公告《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所对应的股票发行事项（即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

行）。该次发行共计募集资金 35,450,015.89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75,000.00

元及多缴纳的款项 30.30 元（计入其他应付款）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374,985.59 元，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该次募集资金已使用 35,356,284.60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18,700.99 元，具体情况如下： 

2016 年 7 月 1 日，新力新材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0）、《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2016-011）、《股票

发行方案》（2016-013）。 

2016 年 7月 20 日，新力新材披露了《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6-015）、《股票发行认购公告》（2016-01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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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17 日，新力新材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8）、《关于调整股票发行方案的公告》（2016-019）、《股票发行方

案（修订）》（2016-020）、《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6-021）、《2016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2016-022）。 

2016 年 9 月 2 日，新力新材披露了《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6-024）。 

2016年9月8日，新力新材披露了《关于股票发行方案的更正公告》（2016-025）

以及更正后的《股票发行方案（修订）》（2016-026）。 

2016 年 9月 3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致同验字（2016）

第 331ZC055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8 月 10 日止，新力新材已收到

34 位自然人缴纳的出资额合计人民币 35,450,015.89 元，经扣除发行相关费用人

民币 75,000.00 元，扣除多缴纳的款项 30.30 元（计入其他应付款），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374,985.59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2,266,431.00

元，余额人民币 23,108,554.59 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出资均以货币方式出资。”。 

2016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同意公司股票发

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7809 号）。 

2016 年 11 月 10 日，新力新材披露了《关于股票发行新增股份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公告》（2016-028），本次股票发行股份总

数为 12,266,431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5,662,631 股，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为 6,603,800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已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了《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

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通知》，要求通过定向

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挂牌企业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设立募集资金专项监

管账户并与账户开户银行、主办券商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持续完善公司管理制度、提高公司治理能力。同时，审议通

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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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股转公司要求，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农业银行瑞安市飞云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定向发行的认购账户为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瑞安市飞云支行，账户号码：19246201040108886）。除认购人陈小勇将其认购

资金 18,000,000.86 元存至认购账户招商银行温州分行塘下支行（账号：

587900066110808）外，其余认购人将其认购资金均存至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 

因 2016 年 7 月 20 日披露的《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公布了两个认购账户（分

别为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瑞安市飞云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19246201040108886 的

账户，在招商银行温州分行塘下支行账号开立的账号为 587900066110808 的账

户）。除认购人陈小勇将其认购资金 18,000,000.86 元存至认购账户招商银行温

州分行塘下支行（账号：587900066110808）外，其余认购人将其认购资金均存

至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认购人陈小勇已汇入认购账户招商银行温州分行塘下支

行（账号：587900066110808）中的认购资金于 2016 年 9 月 6 日（股票发行认购

结束且验资完毕后）划入专项账户，未发生提前使用募集资金情况。本次募集资

金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浙江新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修订）》，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

增生产线、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在投资期限内某一

时点使用募集资金累计持有理财产品的余额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含 1,000

万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议案》，在投资期限内某一时

点使用募集资金累计持有理财产品的余额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含 1,000 万

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 2018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议案》，将原用于新增研

发生产线、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偿还短期借款的剩余募集资金金额全部用于购买瑞

安市经济开发区丁山二期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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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新力新材的已使用募集资金 35,356,284.60 元，募

集资金余额为 18,700.99 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情况：   

     募集资金总额  35,450,015.89 

     减：发行费用  75,000.00 

     减：多交  30.30 

    募集资金净额  35,374,985.59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半年度实际使

用金额  

 截至 2018 年半年累计使用金

额  

    1.偿还短期借款  - 20,000,000.00 

    2.新增生产线   131,620.00   3,502,737.68  

    3.补充流动资金  - 2,206,410.00 

    4.手续费支出  35.00 427.00 

5.利息收入 -5,183.18 -388,350.08 

6、购买土地使用权  10,035,060.00（注 1）  10,035,060.00 

 小计：   10,161,531.82   35,356,284.60  

 三、募集资金余额  18,700.99 

四、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8,700.99（注 2） 

五、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额 9,797,065.91 

注 1：购买使用权中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9,797,065.91 元，利用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金额

237,994.09 元。 

注 2：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8,700.99 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和未来高端产品的延伸项目（年产 12 万吨特种工程

塑料、透明尼龙的合成，改性产业化项目）的土地使用需求情况，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于

2018 年 1 月 2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用途变更的议案》，将原用于新增研发生产线、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偿还短期借款

的剩余募集资金金额全部用于购买瑞安市经济开发区丁山二期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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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剩余募集资金用途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 
原计划使用金额

（元） 

原计划剩余使

用金额（元） 
项目 

计划剩余使用金额

（元）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偿还短

期借款 
22,827,072.78  2,827,072.78 偿还短期借款 0 

新增研

发生产

线及补

充流动

资金 

12,547,912.81  6,969,993.13 

新增研发生产

线及补充流动

资金 

0 

购买土地使用

权（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9,797,065.91 

合计 35,374,985.59 9,797,065.91 合计 9,797,065.91 

注 1：上述资金未计算相关利息收入在内。 

公司根据自身战略发展规划和市场需求对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变更

后的募集资金也将投入新材料研发生产项目的储备土地上。公司拟用自有资金以

及银行借款的方式购买新增研发生产线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股票发行方案（修订）》

中提及的偿还短期借款公司已经以募集资金以及自有资金偿还完毕。所以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存在通过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或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的披露了相关信息，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问题。 

 
 

 

 

                                 浙江新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16 日 


